受益人應檢附之證件一覽表

	受益人順位
	應準備之證件資料

	1.配偶
	□1、新光人壽理賠申請書。
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	2.子女

（全部子女）
	□1、新光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4、子女全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□5、子女目前最新之個別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□6、若為未成年子女須檢附監護人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□7、前順位受益人（配偶）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8、若有子女逝世者，請一併附上該子女的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	3.父母
	□1、新光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
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5、前面順位受益人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；若不存在則免附。例如：本人未婚則第一順位為父母。

	4.祖父母
	□1、新光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
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5、前面順位受益人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	5.孫子女

（全部孫子女）
	□1、新光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5、前面順位受益人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	6.兄弟姊妹

（全部兄弟姊妹）
	□1、新光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□5、前面順位受益人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


備註：1.如果受益人不只一位時，需加填繼承系統表。
    2.如果多位受益人推派由一人領取理賠金時，需加填推派具領同意書。
    3.以上2項表格皆需有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。
